
□ 潘静波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1985 年 《继承法》 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规定，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

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 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 到期没有表示的， 视为放弃受遗赠。 鉴于该规

定较为原则， 实践中， 对于受遗赠人何时、 向谁、 以什么样的形式作出表示， 才能认定为接受遗赠， 认

识尚不够统一。 本文围绕“接受遗赠” 行为性质与效力、 立法目的、 行使时间、 行使对象、 行使方式等

方面， 探讨受遗赠人“接受遗赠” 的理解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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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认定

“接受遗赠”的性质与效力

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行为性质

如何， 存在不同观点。 主流观点认

为， 遗赠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遗

赠的成立不以受遗赠人的意思表示

为必要， 只需有遗赠人一方的意思

表示即可。 受遗赠人接受遗赠这一

行为， 并不影响遗赠本身的成立与

生效， 但可以据此表明受遗赠人对

受遗赠的态度， 该行为本身亦应属

于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虽说接受遗赠是单方法律行

为， 但考虑到法律规定的文义内容

及效果， 即便该行为相关意思表示

的生效无需特定对象的同意， 但也

需要向特定对象作出。 故该单方法

律行为， 原则上属于需向相对人作

出意思表示或意思表示需要受领的

单方法律行为。

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行为效

力， 还要从遗赠的效力入手分析。

遗赠， 在遗赠人通过遗嘱作出遗赠

的意思表示时即成立， 但只有在遗

赠人死亡后才发生效力。 关于遗赠

的效力， 有物权说和债权说。 物权

说认为， 遗赠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

效力。 主要理由是 2007 年 《物权

法》 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 因继承

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 自继承或

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债权说

认为， 遗赠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

效力， 受遗赠人仅享有请求权。 主

要理由是主张遗赠仅具有债权效力

与我国物权变动体系相符； 而且，

也符合现有的遗产债务清偿顺序；

更何况， 《民法典》 第二百三十条

已经改变《物权法》 第二十九条之

规定， 将遗赠排除在非基于法律行

为的物权变动之外。 笔者认同债权

说。

若受遗赠人接受遗赠， 则接受

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 接受遗

赠的行为发生效力， 受遗赠人自然

享有向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的债法

请求权， 且溯及于遗赠人死亡时。

若受遗赠人在法定期限内不为表

示， 受遗赠人的债法请求权也因放

弃遗赠而溯及于遗赠人死亡时消

灭。

第1124条的立法目的

从比较法上而言， 我国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之

规定较为独特。 域外如意大利、 日

本等法律多规定受遗赠人接受遗

赠， 不必作出接受的表示。 比如，

《日本民法典 （2017 年）》 第九百

八十七条规定： 遗赠义务人及其他

利害关系人可以对受遗赠人设定相

当的期限， 催告其在该期限内承认

或者放弃遗赠。 据此， 受遗赠人未

在该期限内对遗赠义务人表示其意

思时， 视为承认遗赠。

我国 《民法典》 与 《继承法》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 从立法者

的立法目的而言， 一方面是体现法

律对权利人意志自由的尊重， 另一

方面是尽快确定继承人和受遗赠人

的范围， 避免其他继承人、 受遗赠

人以及遗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继

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而

受到影响。 因此， 该规定是为了便

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能够尽快得到处

理、 相关各方关系尽快恢复至稳定

状态。

基于此，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

受遗赠人是否接受遗赠的审查认

定， 不应设置过高标准； 虽受遗赠

人应就接受遗赠承担证明责任， 但

对举证的形式及内容要求不应过于

严苛。

“接受遗赠”的行使时间

《民法典》 规定了受遗赠人应

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表

示。 通常，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

开始， 遗赠自然也不例外。 在此就

要区分两种情形： 第一， 如受遗赠

人在遗赠人生前即已知晓受遗赠情

况， 则该六十日应从遗赠人死亡时

开始计算。 第二， 如受遗赠人在遗

赠人生前并不知晓受遗赠情况， 则

其需对自身在何时“知道受遗赠”

进行举证证明， 在能查实的情况

下， 再以其知道之日计算六十日为

期限。 知道受遗赠， 应理解为“知

道或应该知道”， 但对于“应该知

道” 应严格掌握， 以免侵害受遗赠

人的合法权益。 实践中， 就有以受

遗赠人向中华遗嘱库查询遗嘱时

间， 来认定其“知道受遗赠” 时间

的情况。

【案例】 被继承人韩某甲育有

两子， 两子又各自育有子女。 韩某

甲生前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 将

名下房屋留给其孙子韩某乙。 2018

年 6 月， 韩某甲去世。 2019 年 1 月

29 日韩某乙向中华遗嘱库申请查询

涉案遗嘱， 并于同年 3 月 8 日领取遗

嘱原件时签名表示同意接受遗赠。 后

韩某乙诉至法院， 主张继承韩某甲名

下房屋。 诉讼中， 各方就韩某乙是否

在规定时间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

存在争议。 法院最终认定韩某乙向中

华遗嘱库查询遗嘱时方知道受遗赠，

故其接受遗赠在法律规定时间内， 可

按照遗嘱取得相应房屋。

“接受遗赠”的行使对象

法律规定对“接受遗赠” 的行使

对象并未明确， 有观点认为， 应该向

继承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作出， 如果向

任何人作出表示均可的话， 显然该接

受行为会变得毫无法律意义。 还有观

点认为， 在法律无限制规定的前提

下， 受遗赠人能够举证证明已向不特

定第三人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即为完成对受遗赠权的处分。

笔者认为， 如果仅仅将行使对象

局限于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 则会大

大限制受遗赠人的表示对象， 不利于

其权益之保障， 如果发生遗赠人没有

法定继承人等情况， 更是会让受遗赠

人没有表示接受赠与的对象； 但如果

将行使对象扩展至不特定第三人， 不

仅会导致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被架空的

危险， 还会带来受遗赠人随便找人作

证说明其已接受遗赠的道德风险。

笔者从接受遗赠这一行为本身的

性质以及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出发，

认为受遗赠人表达接受赠与的对象，

应是与继承或者遗产存在较为密切关

系之人即可， 如继承人、 继承人的利

害关系人、 遗产管理人等。 之所以会

如此考虑， 一方面是尽可能让法律规

定不至于空置， 而要让受遗赠人表达

的对象与继承或者遗产本身存在较为

密切之关系； 另一方面， 也是考虑到

实践情况的复杂性， 不过分限定受遗

赠人可以表达的对象范围， 尊重遗赠

人的遗愿， 保障受遗赠人的合法正当

权益。

“接受遗赠”的行使方式

法律规定对“接受遗赠” 的行使

方式亦未作限定。 《民法典》 第一百

三十五条、 第一百四十条规定， 民事

法律行为除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和口头

形式， 还可以采用其他形式； 行为人

可以明示作出意思表示， 也可以默示

作出意思表示。 所谓默示方式又称为

行为默示， 是指行为人虽没有以语言

或文字等明示方式作出意思表示， 但

以行为的方式作出了意思表示。 故接

受遗赠的方式， 一般只要证据较为明

确， 书面的、 口头的表达方式均可。

如果受遗赠人虽未书面或口头表示接

受， 但其特定行为能够反映其接受遗

赠的， 也应予以认定。

【案例】 王某甲去世前与外甥女

周某一家共同生活。 2009 年， 王某

甲订立公证遗嘱， 明确其名下房屋份

额由周某继承。 2020 年 1 月， 王某

甲去世。 周某起诉王某甲女儿王某

乙， 要求继承王某甲名下房屋份额。

王某乙主张周某未在法律规定时间内

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 诉讼中， 周某

提供了其表姐的证人证言， 表明周某

曾经在 2020 年 2 月向王某乙的女儿

高某提出过接受遗赠的主张； 且在同

月交接遗物时， 周某亦未交出此前由

王某甲掌握的房产证等物品。 法院认

定， 通过在案证据可以反映， 周某已

经通过相关口头表示及行为之方式，

在法律规定时间内作出了接受遗赠之

表示， 可按照遗嘱取得王某甲之房产

份额。

法效果考量

纵观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在审

查认定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过程中，

不应对受遗赠人提出过于苛刻的标

准。 而且， 实际上遗赠的发生， 很多

时候往往是遗赠人受到了受遗赠人的

长期关心和照顾， 遗赠的内容是财

产， 但表达的是一种情感， 一份感恩

与回馈。

就如上述案例中， 王某甲虽自己

有子女， 但其与周某及周某的家人共

同生活长达 28 年， 晚年也一直是周

某在照顾， 正如公证遗嘱中所表达

的， 王某甲之所以会将系争房屋遗赠

给周某， 也是对其长期以来照顾的一

种感谢。 在相关证据能证明周某已经

作出接受遗赠意思表示的情况下， 遗

产根据遗赠人的遗愿归周某所有， 在

客观上也弘扬了孝敬长辈、 爱老助老

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作者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

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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